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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7-094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以电话

及书面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7年8月2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7-096）。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袁桅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增补张仲

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调整后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如下： 

董事胡新灵先生、董事张仲华先生、独立董事廖良汉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刘俊海先生，由

独立董事廖良汉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167,544,409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于2017年8月18日在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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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54,297,580股增加至

1,021,841,989股，公司注册资本由854,297,580元增加至1,021,841,989元。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最新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

办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等具体事宜。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97）。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提议对原《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予以

修订。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具体情况，现对《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办法》。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83,5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邢台恒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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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河北桑德万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

限公司、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3,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流动资

金贷款、保函、信用证、承兑汇票、融资租赁、保理等业务，期限不超过 3 年。公司控股子

公司本次授信额度项下的实际借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公司控股子公司

实际发生的贷款金额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在授信额度总规模范围内签署前述授信额度内（包

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3,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8 号）。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77,5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及提高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效率，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邢台恒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天津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河

北桑德万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7,500万元担保额度（含贷款、信

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保理等）。同时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

保总额的基础上，为本次拟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7,500万元担保

额度，单笔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

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同时签署与本次贷款担保相

关的法律文本，担保相关法律文本应在本议案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签署。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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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9 号）。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为参股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参股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顿新能源”，公司持有其 28.82%

的股权）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系统建设项目需要，桑顿新能源拟采用直租方式向民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人民币 8 亿元（融资本金及利息合计 906,194,052.76 元），租赁期限为

4 年。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桑顿新能源 906,194,052.76 元的融资本金及利息提供不超过（含）

人民币 261,165,126.01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桑顿新能源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为其

提供不超过 645,028,926.75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桑顿新能源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

全额反担保。 

由于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在本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事项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请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0 号）。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在天津市共

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为实施天津市辖区内的环卫一体化项目，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桑德新环卫”）与非关联法人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在

天津市塘沽区共同出资设立合资投资主体和管理平台公司，合资公司企业名称拟为“天津启迪

桑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为：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及发

布；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包括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

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物流、物联网服务；

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土壤修复技术；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园

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物业管理；各类固体废

弃物处理处置等以上业务的投资与建设（该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登记核准结果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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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2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65%；天津市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

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1,7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5%。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合资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

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北省咸宁市共同出资设立合

资企业的议案》； 

为实施咸宁高新区三期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公司决定与非关联法人咸宁高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在湖北省咸宁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拟为“咸宁高新三期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为：咸宁高新区三期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与维护（该

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3,038.91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2,583.07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5%；咸宁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55.84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5%。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合资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

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东方”）所属生活垃

圾处置特许经营项目融资及工程建设所需，公司决定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共同对楚雄东方进行同比例增资，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11,250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人民币 1,125 万元，湖北合加增资 125 万元。在

本次增资完成后，楚雄东方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1,25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0,125

万元，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 1,125 万元，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 90%、10%。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楚雄东方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视

其增资进展及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九至第十一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7-101号）。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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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三项、第四项、第七项、第八项议案需要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14:30-17:00在北京市采用现场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102 号）。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